




①进入继承的某人,允诺兑现死者的授予自由允诺,没有全额偿付债权人,而只是部分偿

付,债权人接受的,也适用马尔库斯的敕令。〔62〕如此,发生对死者债务的部分承担,比起全额

承担容易得多,由此降低了承担者的门槛。

②如果被允诺授予自由的奴隶不止一个,其中一些人希望接受自由权,另一些愿意继续当

奴隶,各听其便。后者要当的是承担人的奴隶。〔63〕看来,并非所有的奴隶都希望自由,也有

甘愿换个主子继续当奴隶者,如此有人管吃管喝,比自己汗流满面挣面包安逸。

③如果接受遗产的人并不允诺执行全部的自由权赠予,只允诺执行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遗产

的价值足以全额偿付债权人,要让所有的奴隶都获得自由;如果不足以全额偿付债权人,可只让

部分奴隶获得自由。这种情况中的承担人只允诺兑现部分待自由人的自由权,法律把对这种允

诺的接受与遗产的状况挂钩。如果遗产并不像潜在继承人预料的那样资不抵债,则不接受此等

允诺,而强令解放全部奴隶;在相反的情形,则接受此等允诺,满足于部分奴隶得到解放。

④如果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人来主张遗产,如果他们同时出现,允许他们共同接受遗产,但
事前要提供满足债权人并执行解放允诺的担保;如果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先出现者享有提

供担保的优先权。如果他不能提供担保,则允许其他人按照提出主张的时间先后提供,但这一

切都必须在1年内完成。这里允许多人承担一人的债务,并根据是同时出现还是次第出现决

定不同的处理方法。同时出现的,多人共同承担,这无疑减少了达成解放的难度。次第出现

的,按照竞争性的程序决定谁承担,由此,实际上还是一人承担。另外规定了1年的除斥期间,
以免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除斥期间过后会发生什么? 我认为是遗产破产成立,待
自由人的解放期望泡汤,遗产债权人占有遗产并拍卖之。如果遗产不至于破产,皇库将取得剩

余遗产。

⑤如果一个申请人允诺解放某些奴隶,但并非全部,而其他申请人准备提供担保满足全部

债权人并执行所有的解放允诺,只接受后者的申请,因为后者能让更多的奴隶得到自由。

⑥如果某个奴隶先接受了其主人的遗产以及自己的自由权,而第二、第三个申请人或其他

人提出了更慷慨的赠与自由条件或提出了更可靠的担保,则接受后一些人的申请,但第一个申

请人的自由权要保留,而后来的申请必须在第一个申请作出后的1年内完成。〔64〕这一安排

保全了第一个申请人的自由,但该申请人显然未能满足所有的遗产债权人,所以,优士丁尼允

许其他人继续提出申请,以便既更大程度保全遗产债权人的债权,又让更多的奴隶从家外人获

得解放。然而,对于未来的申请,不能无限等待,只能以1年为期。

4.在I.3,11,5中确立了“已获自由权的奴隶的身份不可恢复原状”原则。〔65〕

这涉及到恢复原状权与自由权冲突时有利于后者的处理。恢复原状权是阿德里亚努斯皇

帝赋予不满25岁者的救济,如果他们接受了资不抵债的遗产,可以反悔,以体恤他们的理智不

足。但他们的反悔会使已获自由的奴隶的自由权面临重失。优士丁尼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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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S.P.Scott(trans.anded.),supranote14,p.116.
Cfr.GiovanniLughetti,LaLegislazioneImperialenelleIstituzionidiGiustiniano,Giuffrè,Milano,

1996,p.293.
S.P.Scott(trans.anded.),supranote14,p.117.
参见徐国栋,见前注〔59〕,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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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遗产的继承人可以把财产关系恢复原状,但已获得自由者的身份不可恢复为奴隶。这样,立
法者又一次使自由的人格利益压倒突然冒出来的法定继承人的经济利益。

至此可问,马尔库斯敕答的思想基础是斯多亚哲学,那么优士丁尼发展这一敕答的思想基

础又是什么? 马尔库斯(121-180年)的时代与优士丁尼(482-565年)的时代相差3个世纪

许,两个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马尔库斯时代是斯多亚哲学当家,
在优士丁尼时代,处于这种地位的则是基督教。在马尔库斯的时代,基督教还是罗马帝国的异

教,因此受到迫害,帝国制造了众多的基督教烈士,尤其是在戴克里先皇帝时期。但到了君士

坦丁大帝(272-337年)时期,通过他发布的《米兰告示》,基督教取得了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

位。392年,狄奥多西一世(347-395年)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严禁其他宗教。继

承这一遗产,优士丁尼是非常热心的基督教皇帝。富有意味的是,基督教也认为一切的人类都

是神的儿女,彼此间是兄弟姐妹,因此是平等的,不得彼此奴役。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优士丁尼

致力于发展马尔库斯的敕答,丰富其内容。这一工作的高潮是彻底废除奴隶制,这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基督教会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废除奴隶制的第一步是确立基督徒不得彼此为奴

的戒条。1772年,意大利颁布法律废除了奴隶制。由此开头,欧洲国家先后废除了奴隶制,使
马尔库斯的敕答失去了存在基础。

九、结 论

马尔库斯的敕答创立了一种制度:为保全自由而判给遗产(addictiobonorumlibertatum
conservandurumcausa),该制度基于斯多亚哲学而立,在基督教皇帝优士丁尼手里得到了极

大发展,它体现了罗马法中的有利于自由权原则,强调自由权高于经济利益,甚至高于皇库利

益,体现了罗马法的人权观念。〔66〕该制度因为奴隶制在基督教时代被废除而无后世立法的

直接继受,但它存活于当代的代位制度、债的承担制度、第三人代为履行制度、债的更新、破产

和解等制度中。说代位,乃因为伯比流斯·路福斯确实取代了维尔京纽斯·瓦伦斯在债的关

系中的位置,尽管在对马尔库斯敕答的讨论中只谈到了债务的承担,但债务与债权相伴随,从
事理之性质来看,伯比流斯完全有代瓦伦斯索债的可能。这种代位从债法的角度讲就是债的

承担,从履行的角度讲就是第三人代为履行,从债的当事人变更的角度讲就是债的主体更新。
伯比流斯通过承担瓦伦斯的全部债务并向后者的债权人作出偿付担保,从而阻止了一次遗产

破产,当然也可以把这一过程看作破产和解。富有意味的是,原制度属于继承法,其派生制度

则都属于债法和破产法。
同样富有意味的是,创立为保全自由而判给遗产制度的马尔库斯敕答是其“信访办”对一

个私人请愿者的复函,它见证了帝政罗马的请愿制度。然而,发展为保全自由而判给遗产制度

的优士丁尼敕答却是一个最高法院院长给大区法院院长提出的疑难问题的批复。两种敕答,
都是古罗马下情上达的渠道。第一个渠道的反应文件能成为法律渊源,令人惊异并产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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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VoirF.B.J.Wubbe,l’HumanitasdeJustinien,In58(1990)TijdschriftvoorRechtsgeschiedenis,

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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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
至为重要的是,马尔库斯的敕答证明了“奴隶只能是主人取得财产的工具”的说法的片面

性。从《十二表法》开始,一些奴隶就有独立于主人的财产,甚至为数不小,并可以运用此等财

产赎买自己的自由或解救其主人的破产困境。或许我们可以按照陈兆璋教授的方法,把只能

为主人取得财产的奴隶称为纯奴隶,〔67〕把有自己财产的奴隶称为半奴隶。按照摩西·芬利

(MosesFinley,1912-1986年)的说法,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存在一系列的过渡带,犹如在黑

与白之间存在许多中间色。〔68〕至于半奴隶的钱从何来? 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帝政罗马的奴隶

为主人经营事业,获得分成的可能。半奴隶逐渐增多,于是导致了奴隶制的废弛,最终被农奴

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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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兆璋,见前注〔48〕,第84页。

SeeMosesFinley,EconomiaeSocietànelMondoAntico,acuradiBrentD.ShaweRichardP.
Saller,Laterza,Roma-Bari,1984,p.129;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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